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渝0230民初2042号
原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欣颖汽车修理厂，住所地重庆市石柱县三河镇大林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40MA5YBP7U58。

负责人：陈世鑫，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仕洪，重庆王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鸿飞，男，1975年1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四川省江油市三合镇劳坪村3组，公民身份号码：519002197501104612。

被告：浙江永红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金东经济开发区希望路6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035633264269。
法定代表人：陈根洪，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建青，浙江泽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阜阳市环球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阜阳市北京西路30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田云军，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大文，重庆市石柱县南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欣颖汽车修理厂（以下简称欣颖汽修厂）与被告徐鸿飞、被告浙江永红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红公司）、被告阜阳市环球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球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欣颖汽修厂的负责人陈世鑫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仕洪，被告徐鸿飞、被告永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建青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环球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欣颖汽修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三被告连带支付原告服务费90610元，并由被告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9年5月23日，徐鸿飞驾驶永红公司所有的牌号为浙G27002货车，拖挂环球公司所有的皖KM262平板半挂车，行驶至重庆市G50S沪渝南线下行28KM+500M处时，车辆发生燃烧，造成车辆被毁，高速路面受损、交通堵塞。受路桥建设重庆丰石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指派，原告用拖车、吊车、挖机、转运车等进行路障清理、打扫、运出残值，并保管物品，共花去各项费用共计90610元（包括拖车返空费350元、吊车费19760元、转运车头3000元、转运挂车5000元、转运货物12000元、挖机5000元、运挖机板车费3000元、救援车300元、人工1500元、氧焊台班500元、油桶400元、货物残值处理费9800元、货物残值存放费30000元）。后三被告拒绝支付任何费用，故原告起诉。
被告永红公司答辩称，我公司车辆被毁属实，原告进行了清障属实。但原告诉请的服务费过高，无法律依据。原告提供的服务内容仅是高速路清障救援，按重庆市物价局相关文件确定的收费标准，只能计算5700元的服务费。车上货物已燃尽，不存在残值和存放问题。同时原告收费的程序也不规范，施救过程中未向原告出示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我公司只愿在政府定价范围内承担服务费。另外，要求原告归还牵引车头。
本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2019年5月23日，徐鸿飞受永红公司雇请驾驶该公司所有的牌号为浙G27002牵引车（整备质量8800KG），拖挂环球公司所有的皖KM202挂重型平板半挂车（整备质量11120KG），行驶至重庆市G50S沪渝南线下行28KM+500M处时，车辆发生自燃，造成车辆被毁，高速路面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徐鸿飞于同日10时58分报案，欣颖汽修厂受路桥建设重庆丰石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指派，组织了拖车、吊车、挖机、转运车等进行路障清理、打扫、运出事故车辆及货物残余并存放。其中渝HD1077号吊车到达现场时间为当日12时1分，渝GG1567号吊车于同日13时41分到达现场，两车于同日18时2分离开现场。
2019年5月28日，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四支队四大队作出渝交执交[2019]204040007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徐鸿飞驾驶前述车辆造成路产损失为由，决定对徐鸿飞罚款99560元。

另查明，重庆市物价局、重庆市交通委员会于2012年发出《关于高速公路清障救援服务收费及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第二条规定，高速公路清障救援服务单位实施救援服务，应当按本通知确定的收费标准执行；第七条规定，服务单位在提供清障救援服务和收费前，应主动出示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文件依据等，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或提高收费标准。该通知附表有3份：附表1是高速公路清障救援服务收费标准；附表2是高速公路吊车作业收费标准；附表3是车辆分类标准”。其中附表2规定，五类车基价（每车次出车距离30公里以内，作业2小时以内）为3400元，每增加1小时加收600元，吊装交通事故车辆加收30%。附表3规定，五类车包括15吨以上货车。

庭审中，经本院释明，欣颖汽修厂可就其主张费用的合理性及计价标准申请司法鉴定，该厂提交书面申请后又撤回申请。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渝交执交[2019]204040007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事故现场照片，《关于高速公路清障救援服务收费及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车辆行驶证，驾驶证等证据在案佐证，并经庭审举证、庭后核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应按约定全面履行自身义务。本案所涉交通事故发生后，被告徐鸿飞报案，原告欣颖汽修厂受指派作为清障救援服务单位进行清障，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形成了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被告徐鸿飞因系被告永红公司雇请的驾驶员，驾驶及报案等均系履行职务行为，相应法律后果应由事故车辆所有人即被告永红公司及被告环球公司承担。因本案清障时是对被告永红公司及被告环球公司所有的车辆一体救援救援，费用一并产生，故该两公司应共同支付产生的服务费。

对于上述服务合同的具体内容及标准，双方无书面约定，原告欣颖汽修厂在清障前也未对车方告知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且即便告知也应按相关规定确定内容。故本院只能也必须根据重庆市关于高速公路清障救援相关规定调整本案合同双方权利义务。重庆市物价局、重庆市交通委员会于2012年发出《关于高速公路清障救援服务收费及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原告欣颖汽修厂按该规定可计算的费用只有高速公路吊车作业费，即两台吊车吊装五类车辆（事故车辆总质量超15吨则按五类车辆计）各6小时、5小时，计算为：｛[3400元+（6小时-2小时）×600元]+[3400元+（5小时-2小时）×600元]｝×130%=14300元。该费用依法应由被告永红公司及被告环球公司共同承担。
原告欣颖汽修厂主张的其余费用，无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且其也未就其余费用的合理性及计价标准举示证据，故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欣颖汽修厂主张被告方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浙江永红物流有限公司、被告阜阳市环球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给原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欣颖汽车修理厂服务费14300元；
二、驳回原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欣颖汽车修理厂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065.25元，由原告原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欣颖汽车修理厂负担1739.25元，被告浙江永红物流有限公司、被告阜阳市环球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负担32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杜春秋                               人民陪审员　　成  淑

人民陪审员　　秦  超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
书　记　员　　徐荻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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